
信息披露

2023/11/23

星期四

B05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893� �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2023-084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的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6号汉威国际三区4号楼5层。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付强先生

6、会议的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有

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9人，代表股份71,726,8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368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71,638,62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324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35%。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股份的中小股东共3人， 代表股份88,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1,63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0%；反对8,2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

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71%；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02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与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373,28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01%；反对8,2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

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71%；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029%。

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赵一波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7,

265,346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付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付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选举高庆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高庆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3�选举吴佳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吴佳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4�选举丁理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丁理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5�选举谢凌宇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谢凌宇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选举赵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赵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仝德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仝德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选举徐福云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徐福云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选举粟立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粟立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5.01�选举李海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李海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5.02�选举牛延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71,668,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中小股东同意3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34.0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同意选举牛延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姚晓莹律师、李晓波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北京市盈

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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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11月

16日分别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各位董事，董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

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2、会议于2020年11月22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4、经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董事付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付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高庆宏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审计与法律合规管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付强（召集人）、吴佳滨、丁理峰；

（2）提名委员会成员：仝德良（召集人）、付强、粟立钟；

（3）审计与法律合规管理委员会成员：粟立钟（召集人）、付强、仝德良；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徐福云（召集人）、谢凌宇、粟立钟。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附

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佳滨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

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海燕女士、谢凌宇女士、司佳先

生、梅德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海燕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总

会计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与法律合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

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凌宇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谢凌宇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817835

传真：010-83817800-8002

电子邮箱：jnrl@bjjnrl.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8号院3号楼9层908

邮政编码：10016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雷雷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雷雷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817835

传真：010-83817800-8002

电子邮箱：jnrl@bjjnrl.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8号院3号楼9层908

邮政编码：10016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郭兰英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公司经理层成员绩效考核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付强，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 2002年9月至

2009年6月，历任北京市热力集团销售分公司调度员、主办科员、服务二所所长助理、副所长；2009年6月

至2009年11月，任北京特力昆技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2009年11月至2011年6月，任北京特力昆热力服

务有限公司副经理；2011年6月至2012年11月， 任北京市热力集团主任科员；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

任北京热力天禹供热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2013年4月至2019年3月，任北京市热力集团天禹分公司副经

理、朝二分公司副经理；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历任涿州市京热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党支

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年11月至2022年8月，历任京能大同热力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2022年8月至2022年11月，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华远意通热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11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付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付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2、高庆宏，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92年9

月至2002年8月，任原北京市天然气公司第三管理所安技股长，副所长；2002年9月至2009年6月，任北京

燃气集团销售二分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7月至2011年8月，任北京燃气集团二分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9

月至2017年11月，任北京燃气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任北京华远意通热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 任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12月至今，任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2020年10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2022年8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高庆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高庆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3、吴佳滨，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7年

8月至2012年12月， 任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职员；2012年12月至2021年7月，

历任北京华源热力管网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经理、通州分公司经理、支部书记；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

任北京京能热力发展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支部书记、总经理；2022年8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2022年10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日，吴佳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佳滨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4、丁理峰，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职称。 2009年

8月至2010年9月，任职于北京京能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区域能源事业部；2010年10月至2012年10月，

任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主管；2012年10月至2015年10月，任北京华源热力管

网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副经理；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任北京京能恒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任北京京能恒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4月至2022年9月，任北京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高级经理；2022年10月至今，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

副部长；2022年8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丁理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丁理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5、谢凌宇，女，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中级职称。 2002年7月至

2009年9月， 任湖南大学金融学院讲师；2009年9月至2011年2月， 任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

理；2011年3月至2017年12月，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2017年12月至2023年8月，任北京京

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证券管理中心总经理；2023年7月至今，任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行业产业导师；2018年9月至今，任北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谢凌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谢凌宇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6、仝德良，男，1963年生，中国国籍，工学硕士，教授级高工，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8年9月至2023年

10月，任职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主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仝德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仝德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7、徐福云，女，1973年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11月年至2010年6月，历

任山东君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律师）、 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0年6月至今任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律师。 2019年4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徐福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福云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8、粟立钟，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会计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会计

学专业副教授。 2006年7月至2013年11月，任新疆财经大学教师；2013年11月至2015年11月，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博士后；2015年11月至今，任职于北京工商大学，目前任会计学专业副教授。

截至本公告日，粟立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粟立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9、刘海燕，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1997

年7月至2001年4月，任德国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2001年4月至2003年

1月，任美国史丹利公司中国部财务部主管会计；2003年1月至2003年8月，任信息产业部数据所财务部主

管会计；2004年7月至2006年8月，任EBWORX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06年8月至2008年

12月，任北京奥组委财务部项目主管；2008年12月至2010年3月，任北京热力集团所属子公司北京博力达

热力技术设备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3月至2020年6月，历任北京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副经理、财务部经理；2020年6月至2022年10月，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21年4月

至今，任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10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刘海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海燕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10、司佳，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2005年8月至

2010年7月，任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电生产部集控巡视员；2010年8月至2013年9月，任北京京能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策划部综合计划经济师、经理助理；2013年10月至2015年8月，任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热电厂经营策划部经理助理、副经理；2015年9月至2017年4月，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石景山热电厂资产管理部副经理、经理；2017年5月至2020年9月，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石景山热电厂市场营销部经理；2020年10月至2023年8月， 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能源分

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8月，加入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司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司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11、梅德芳，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2005年8月

至2012年9月，任中海福建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专工；2012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北京华源热力管网有限

公司部门经理；2020年11月至2023年9月，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经理；2023年9月，加入北

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梅德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梅德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12、李雷雷，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证，基金从业资格证，于2016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首航高

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02665）证券事务专员，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351）证券事务主

管，北京棋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300289）证券事务代表；

2020年11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李雷雷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雷雷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13、郭兰英，女，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经济师。 2006年7

月至2007年8月，石家庄市民生银行职员；2010年6月至2011年7月，中隧建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合同部职

员；2011年7月至2015年5月， 任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任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概预算审核主办科员；2016年6月至2016年11月， 任涿州市京热热力有限

责任公司计划发展部负责人；2016年11月至2019年6月， 任涿州市京热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展部副

部长；2019年6月至2021年12月， 任涿州市京热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展部部长， 期间2021年4月至

2021年12月，借调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工作；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纪委高级业务主管；2023年7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郭兰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兰英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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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1月16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11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一

致推举，会议由监事李海滨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

法。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海滨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附：李海滨先生简历

李海滨，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副教授。 1989年2月

至2000年4月，任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教师；2000年4月至2004年2月，任北京交通大学教师；2004年2

月至2009年12月，任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9年12月至2012年5月，任北京京能清

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5月至2012年8月任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

部副主任；2012年8月至2017年10月，任北京华源热力管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17年10月至

2018年6月，任北京华源热力管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任北京京能清

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任北京京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6月至2022年8月， 任北京京能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 董事长；

2022年9月至今，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职董事；2023年5月至今，任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李海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海滨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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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22日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工业园工业大道10号领湃新能源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1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22日9:15一15:00。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风华主持。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60,974,14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46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0,926,6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43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7,5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47,6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7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1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47,5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76％。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

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议案，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

议案进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0,964,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9,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8,0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8425％；反对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57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0,964,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9,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0,964,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9,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8,0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8425％；反对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57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周华佗、毛祖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各候选人同意票股份数均超

过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选举周华佗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所得投票表决权数为60,941,616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所得投票表决权数为15,101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1.7081%。

本议案获得通过，周华佗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选举毛祖国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所得投票表决权数为60,941,616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所得投票表决权数为15,101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1.7081％。

本议案获得通过，毛祖国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渊恺、胡亦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78� � � � � � � � � �证券简称：奥来德 公告编号：2023-072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年7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588号）（注册生效日为2023年7月20

日），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4,951,599股股票，发行价格

为18.4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1,456,033.53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468,

433.2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8,987,600.33元。 2023年8月10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字[2023]第7-00003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募集

资金进行了审验。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2023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本

次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制度，新设如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

存放、管理和使用。

公司本次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卫星路支行

4200201319000043493

2023�年8月10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签署银

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2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于 2023年1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转入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

元，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近日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001227� � � � � � � � �证券简称：兰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3-045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近日，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系统查询，获悉本行股东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集团” ）将所持有的本行部分股份

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本行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华邦

集团

否

28,000,

000

9.37% 0.49% 是 否

2023年

11月20

日

-

甘肃亚特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生产

经营

合计 -

28,000,

000

9.37% 0.49%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华邦集团为本行持股5%以上主要股东，其承诺自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行股份，也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截

至2023年11月20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本行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华邦

集团

298,769,700 5.25%

246,450,

000

274,450,

000

91.86% 4.82%

274,450,

000

100%

23,001,

000

94.58%

合计 298,769,700 5.25%

246,450,

000

274,450,

000

91.86% 4.82%

274,450,

000

100%

23,001,

000

94.58%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300846� � � � � � � �证券简称：首都在线 公告编号：2023-099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履

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履行中国证监会注册程序，最终能否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及

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3-12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

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